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研商會議 

紀錄 
 

時  間：107年 5月 14日（星期ㄧ）下午 3時 

地  點：本府 15樓教育局會議室 

主  席：教育局林副局長威志        記錄：林振清商借教師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業務報告： 

一、 依據教育部 103 年 11 月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總綱》第柒點規定略以，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之

活動，由各校依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

國民小學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行安排。(請參閱 P.2) 

二、 教育部業於 105年 12月 1日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函頒

「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

並規範所轄學校自 106學年度正式實施。(請參閱 P.3) 

三、 本局業以 106年 9月 1日桃教高字第 1060065599號函及 107年 1

月 3日桃教高字第 1060107444號函知本市所轄高級中等學校現

行得參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

事項」之規定辦理。(請參閱 P.4~P.6) 

四、 為協助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安排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

數之活動，以落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實施，擬參酌

教育部 105年 12月 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函頒「教育

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訂定「桃

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 

 

參、 提案討論： 

案  由：有關訂定「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

項」(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擬參酌教育部 105年 12月 1日臺教授國字第 1050142381號

函頒「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

項」訂定。 

二、 本案經討論議決之草案版本，提請本局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依法制程序進行發布作業。 

三、 檢附「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草

案規劃版及草案表。(請參閱 P.7~P10)  



四、 另提供「高雄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

供參。(請參閱 P.11~P.12) 

決  議：修正後通過。修正部分臚列如後： 

(一)草案第一點規定，【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

綱」 (以下簡稱總綱)第柒點規定】修正為【並落實「十二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 

(二)草案第三點說明，「敘名」修正為「敘明」。 

(三)草案第九點規定，「桃園市市立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及寒

暑假學藝活動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修正為「桃園市高級中等

學校課業輔導相關規定辦理」。 

(四)草案第十一點說明，刪除「，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

之」等文字。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主席結論： 

一、本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之訂定係依據

教育部 108新課綱總綱規定辦理，屬新課綱相關法規研修一環，

未來讓本市各高級中等學校規劃學生在校作息時間得有所依循。 

二、108新課綱總綱揭櫫「自發、互動、共好」理念，請本市各高級

中等學校未來進行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時，能多提供學生自主

學習的機會、人我互動的參與與體驗，以善盡其公民責任，向上

提升成就共好。 

三、請高中科依相關程序進行法制作業及後續發布施行事宜。 

 

陸、 散會：下午 5時 10分。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草案) 

 

一、為規範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各校)安排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並落

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以下簡稱總綱)，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二、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衡酌高級中等學校階段學生成長生理需求，各

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時，應以健全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

習、提升學習品質為目的。 

三、各校應依據學生需求、學校條件、社區特性及社會期待，並考量校園安

全、交通狀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 

四、依總綱之規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節，其中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

時間及彈性學習時間。其他早修、朝會升旗、午餐、午休、環境清掃、課

間活動等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活動內容，由各校依本注意事項納入作息時

間規劃辦理。 

前項學習節數，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則，學校如有特殊需求，應提報主管

機關許可後實施。 

五、各校得訂定學生每日上學及放學時間；如因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動、代

表隊培(集)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

學校得調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六、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時，學校應本維護學

生安全之責，提供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施。 

七、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各校得於上午第一

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

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

安排二日，由學生自主規劃運用並決定是否參加。 

八、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

節，採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九、各校實施課業輔導，依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課業輔導相關規定辦理。 

十、學校設有進修部等其他學制或班別者，其作息時間由各校依相關規定另定

之。 

十一、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時，應依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與學生、教師

及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十二、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依總綱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間規劃注意事項草案 

名     稱 說    明 

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在校作息時

間規劃注意事項 
本注意事項名稱。 

規     定 說    明 
ㄧ、為規範桃園市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

各校)安排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並落實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

(以下簡稱總綱)，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ㄧ、敘明訂定依據。 

二、依據教育部ㄧ百零三年十一月頒布「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下

稱總綱)第柒點、第八項附則（三）：

「有關學生在校作息及各項非學習節數

之活動，由各校依各該主管機關訂定之

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學、國民小學在

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自行安排。」(總

綱第 36頁 ) 

二、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發展，衡酌高級中

等學校階段學生成長生理需求，各校訂

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時，應以

健全身心發展、強調主動學習、提升學

習品質為目的。 

ㄧ、敘明訂定理由及目的。 

二、衡酌學生普遍生理需求，確實讓學生有

充足的睡眠、體力進行學習。 

三、為促進有效學習，讓學生主動學習，以

提昇學習品質。 

三、各校應依據學生需求、學校條件、社區

特性及社會期待，並考量校園安全、交

通狀況及家庭需求等因素，訂定學生在

校作息時間相關規定。 

ㄧ、敘明特殊需求。 

二、各校得因校際、班際及個人差異需求，

彈性規劃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但不得影

響學習節數總節數為原則。 

四、依總綱之規定，學習節數每週三十五

節，其中包含必選修課程、團體活動時

間及彈性學習時間。其他早修、朝會升

旗、午餐、午休、環境清掃、課間活動

等非學習節數之時間及活動內容，由各

校依本注意事項納入作息時間規劃辦

理。 

前項學習節數，每日排課以七節為原

則，學校如有特殊需求，應提報主管機

關許可後實施。 

ㄧ、敘明「學習節數」之定義。 

二、有關「學習節數」定義，依據總綱第陸

點：課程架構、第二項：課程規劃及說

明、（二）：高級中等學校教育階段、第

一款課程規劃、表 5，每週總上課節數

三十五節。(總綱第 13頁) 

三、其他非學習節數之活動例如：早修、朝

會升旗、午餐、午休、環境清掃、課間

活動等。 

五、各校得訂定學生每日上學及放學時間；

如因班級經營、課後社團活動、代表隊

培(集)訓、學校重要活動或其他特殊需

求，在學生安全無虞前提下，學校得調

整部分上、放學時間。 

一、上、放學時間之訂定，係指學校在此時

間範圍內須維護學生學習、生活教育及

安全管理。 

二、各校如因辦理課業輔導、晚自習或其他

活動，可另行訂定分階段上、放學時



間。 

三、各校若有學生住宿，須另行規範住宿生

作息時間。 

四、所稱課後社團活動，係指學校於課後時

間辦理各項多元藝能活動。 

五、學校辦理課後社團活動，依總綱規定應

由學校依權責訂定管理規範辦理。 

六、學生如因個人或家庭特殊因素，提早上

學或延遲放學時，學校應本維護學生安

全之責，提供適當安置場所或相關措

施。 

敘明學生如須提早上學或延遲放學，學校應

提供安置措施。 

七、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

生活教育進行，各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

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

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以不超過

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

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由

學生自主規劃運用並決定是否參加。 

一、敘明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之作息規

劃原則。 

二、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

原則。 

三、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供學生自主規劃運

用。 

八、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不

得列入出缺席紀錄；但得視其情節，採

取適當之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第十九條規定：「德行評量，依學生行

為事實作綜合評量，不評定分數及等

第。德行評量項目如下：一、日常生活

綜合表現及校內外特殊表現。二、服務

學習。三、獎懲紀錄。四、出缺席紀

錄。五、具體建議。」；第二十二條規

定：「學生請假別，分為公假、事假、

病假、婚假、產前假、娩假、陪產假、

流產假、育嬰假、生理假及喪假；其請

假規定，由學校定之。德行評量之出缺

席紀錄，依學生請假規定辦理。」。 

二、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與狀況，非

屬請假之範圍，因此不應列入出缺席紀

錄。 

三、學校為維護校園秩序，建立良好學生習

慣，仍得將學生於非學習節數活動之參

與狀況，納入正向輔導管教措施。 

九、各校實施課業輔導，依桃園市高級中等

學校課業輔導相關規定辦理。 

一、敘明各校辦理課業輔導之法源依據。 

二、重申各校實施課業輔導，須依本市相關

規定辦理。 

十、學校設有進修部等其他學制或班別者， 一、學校設有進修部等其他學制或班別者，



其作息時間由各校依相關規定另定之。 另訂各校作息時間規定。 

二、特殊教育學生與體育班、藝術才能班及

科學班等特殊類型班級，依各該相關管

理規定辦理。 

十ㄧ、各校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時，應依

循民主參與之程序，與學生、教師及

家長充分溝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一、敘明學校訂定在校作息時間之程序。 

二、敘明訂定時應落實民主法治精神。 

三、有關校務會議代表，須依高級中等教育

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校務會議，由

校長、各單位主管、全體專任教師或教

師代表、職員代表、家長會代表及經選

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之；其成員之人

數、比例、產生及議決方式，由各校定

之，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辦理。 

十二、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依總綱及相關

法令之規定辦理。 

敘明本注意事項未規定者之法源依據。 

 






